附件2：

第107届广交会筹（撤）展车证申办表

参展企业名称：

	期   数
	第一期
	第二期
	第三期

	车牌号
	
	
	

	载重吨数
	
	
	

	展位号
	
	
	

	进馆日期
	
	
	


备注：
1、不办5座以下小轿车；

 2、标摊展品进馆日期：第一期4月13-14日（特装除外）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期4月21-22日（特装除外）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期4月29-30日（特装除外）；

3、提供行驶证正、副本（要有年审有效期签注章）和驾驶证正、副本（具有驾驶A、B牌车型资格）复印件（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）；

4、如办多辆车，可填多张表格；每辆车如多次办证，则提供多份资料；

5、报送时间：3月28日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18日

